


关于《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支持和引导平台经营者有效防范反垄断合规风险，健全反垄断合规管理机制，保护相关主体合法权益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，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反垄断法》）等法律规定，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《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党的二十大对完善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，加强反垄断作出决策部署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，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，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。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强调，完善监管，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。2025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明确，制定重点领域公平竞争合规指引。市场监管总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综合运用梯次性监管工具，依法查处重大典型垄断案件线索，持续健全反垄断制度规则体系，将监管执法经验转化为制度性、指引性成果，不断提升平台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水平，推动平台规则公平、算法向善、竞争合规，有力维护多方主体合法权益。
近年来，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，在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、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同时，互联网平台网络效应明显，平台经营者具有一定的管理者属性，可能通过数据和算法、技术、资本优势、平台规则等影响平台竞争生态，若从事排除、限制竞争行为，会损害多方主体利益。执法实践显示，互联网平台具有独特的竞争特点和规律，在垄断行为类型、表现、损害等方面与传统领域存在一定差异，平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，竞争行为纷繁复杂，平台经营者对识别垄断风险、明晰行为边界充满期待。制定《指引》是对反垄断合规制度规则的进一步细化，有利于回应平台经营者关切，支持、引导其精准识别、评估、防范垄断风险。
市场监管总局根据《反垄断法》等法律规定，参考《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》《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》等指南指引，总结执法经验，广泛征求意见，充分凝聚共识，起草形成《指引》，为平台经营者提供更加明确、清晰的行为指引，进一步健全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常态化监管制度，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。
二、起草过程
（一）开展专题研究。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专题论证，全面梳理总结互联网平台垄断风险，以及竞争治理经验做法。跟踪研究全球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动态，深入分析域外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实践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。
（二）深入开展调研。深入行业协会、互联网平台等进行调研，了解市场竞争状况和行业发展特点，梳理我国平台经营者反垄断合规实践做法。总结流量竞争、数据共享、科技赋能、跨市场整合等发展趋势，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，明确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的制度框架，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，激发我国平台企业公平竞争动力和创新活力。
（三）广泛征求意见。征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、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意见，强化政策协同、监管协同。多次组织开展专题论证，听取反垄断法、经济学、互联网行业等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。召开相关行业协会和平台企业座谈会，充分听取意见建议。共收集意见135条，经过认真研究分析，采纳68条，部分采纳46条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指引》共五章38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第一章总则（第1—5条）。对目的和依据、相关概念、合规管理必要性、基本原则、合规总体要求作出系统说明。
（二）第二章风险识别（第6—20条）。重点规定垄断协议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、经营者集中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4类垄断风险，明确平台经营者识别垄断风险的考虑因素。结合实际对关注度较高的新型垄断风险作出提示。
（三）第三章风险管理（第21—30条）。明确风险评估、风险提醒的重点内容，推动开展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链条风险防控，对平台规则审查、算法筛查、配合调查、合规整改、合规激励作出规定。
（四）第四章合规保障机制（第31—36条）。对合规管理机构、合规汇报、合规培训、合规考核、合规监督、合规管理信息化作出规定，明确相关人员和部门的职能。
（五）第五章附则（第37—38条）。对《指引》的效力和解释作出规定。
四、创新与亮点
（一）紧扣行业特点，对互联网平台新型垄断风险作出提示。《指引》结合国内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执法实践，借鉴域外相关经验做法，根据平台经济行业特点、经营模式、竞争规律等，提出平台间算法共谋、组织帮助平台内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、平台不公平高价、平台低于成本销售、封禁屏蔽、“二选一”行为、“全网最低价”、平台差别待遇8个场景中的新型垄断风险，为平台经营者加强反垄断合规管理提供可操作性强的指导建议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注重内容衔接，健全互联网平台垄断风险防控体系。《指引》按照《反垄断法》《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》《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》等规定，详细梳理互联网平台垄断风险，对平台经营者利用数据和算法、技术、资本优势、平台规则等可能存在的重点风险进行明确提示，引导平台经营者落实落细合规管理机构设置以及健全合规汇报、合规培训、合规考核、合规监督、合规管理信息化等系统性垄断风险防控体系的主体责任。
（三）明确防控措施，引导平台经营者增强反垄断合规的针对性、穿透性。《指引》支持和鼓励平台经营者建立健全覆盖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链条的合规管理制度，结合具体场景的重要环节，采取平台规则审查和算法筛查等方式对相关风险进行识别、评估和防范，确保发挥合规管理机构的协作效能，将风险管理和合规激励相结合，充分体现“宽严相济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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